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柴桑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改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区直及驻区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柴桑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改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按照方案抓好落实。
2022年11月21日

柴桑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改
工作方案

按照《关于开展乡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等问题专项排查的通知》（九环委办〔2022〕131号）、《九江市柴桑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排查的通知》（柴环委办发〔2022〕38号）、《关于全市乡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等问题督查情况的通报》（九环委办字〔2022〕222号）等文件要求，8-9月份柴桑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对全区范围内所有已建成投运的乡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和已完成整治后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情况进行了自查，建立了排查台账；8月16日市第四督查组对我区开展了督查；自查、督查中发现少数设施存在设施周边杂草丛生、护栏损坏严重、设施未通电等现象。为夯实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成效，确保已建成设施正常运行，发挥实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对已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按照“一站一策”的整改要求，因地制宜、因站施策，强化运营管理，有效发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作用。到2022年底，全区已建成投运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需要整改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整改完成率达100%。

二、工作内容

（一）建立台账，促整改

各乡（镇、场、区、街道）负责完成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现状的自查，并上报自查台账。区环委会组织相关部门对自查情况进行督查，将督查情况通报给各乡（镇、场、区、街道）。及时制定实施整改方案，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单位和人员，明确整改时限，建立整改台账，分类施策，定期调度问题整改情况。

（二）建立机制，形长效

按照《关于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的通知》（柴环委办发〔2022〕37号）文件要求，压实责任，生态环境部门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纳入日常监管内容，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职责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的监督工作，各地要加强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后期管理。生态环境部门要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自行监测和监督性监测，由环委会办公室定期通报设施运行和监测情况。

三、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打好碧水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各乡（镇、场、区、街道）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整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确保已建成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整改到位、发挥实效。

（二）落实资金保障。区财政将农村污水运维经费纳入年初预算，充分保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资金，聘请有能力的第三方整体打包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工作，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三）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场、区、街道）行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好本区域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整改的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同志为具体责任人，要细化分解任务，强化工作措施，严明时限要求，全面推进整改落实。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及时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扫清整改障碍，确保如期实现整改目标。区环委会要组织相关单位不定期开展督查，对整改工作落实不力、进展滞后，督促整改到位，并将农村生活污水设施运行管理纳入年度高质量发展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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